
四川省人民政府令

第 ３５３ 号

«关于废止‹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办法› ‹四川省社会抚

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›的决定»已经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四川省人

民政府第 １０７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ꎬ现予公布ꎬ自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

日起施行ꎮ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省长

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

—１—



关于废止«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办法»

«四川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»的决定

由于«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办法» (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

２６ 号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起施行) «四川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

施办法»(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１７０ 号ꎬ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 日起施行)所

规定的内容滞后现行条例ꎬ与我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

不相适应ꎬ已无继续保留和使用的必要ꎬ省政府决定废止上述两个

办法ꎮ

本决定自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起施行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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